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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财监督〔2021〕186号

关于2021年财政绩效管理工作情况的通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遂昌县委 遂昌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

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遂委发[2019]35 号）精神，按

照《浙江省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工作计划》工作安排及预算绩

效管理“三全”建设要求，进行了绩效自评、绩效抽评、财政重

点绩效评价、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运行监控工作。现将 2021 年

预算单位绩效绩效管理工作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“三全”建设要求，我局印发了《遂昌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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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1 年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遂财监督

[2021]30 号），在通知中要求各部门组织对本部门及所属预算单

位，对所有财政资金安排的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，推进单位绩

效自评全覆盖。2021 年各单位共提交自评项目 1210 个。根据单

位自评情况，我局印发了《关于开展 2021 年财政重点评价及单

位绩效抽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遂财监督〔2021〕100号），有序的

开展了本年度财政重点评价、单位绩效抽评、事前绩效评估、绩

效运行监控工作。

（一）重点评价

根据绩效评价工作要求，财政部门每年度将选择社会关注度

高、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、关系重大民生领域的政策和

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，2021 年我们选取 8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

评价，现将评价结果公布如下：

财政重点评价结果公示表

序号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得分 等次

1 遂昌县教育局 实验小学迁建工程 93.5 优

2 遂昌县教育局 梅溪幼儿园建设及提升改造项目 94.5 优

3 遂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政供水管网延伸工程 81 良

4 遂昌县消防大队 消防大队迁建工程 72 中

5 遂昌县交通局 城东区块公交首末站项目 63 中

6 遂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度一户多宅清理整治专项 83.5 良

7 遂昌县档案馆 2018-2020年度数字化档案馆项目 91 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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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遂昌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

育局
2018-2020年度送戏下乡项目 88 良

（二）绩效抽评
在部门绩效自评的基础上，财政部门将已不低于 10%的比例

对部门绩效自评情况进行绩效抽评，2021 年我们选择了6个单位

188个项目进行了财政绩效抽评，现将评价结果公示如下：

财政绩效抽评情况公示表

序号 单位 加权得分 等次

1 遂昌县农业农村局 75 中

2 遂昌县卫生健康局 80 良

3 遂昌县市场监管局 84.5 良

4 遂昌县司法局 84 良

5 遂昌县综合执法局 69.5 中

6 遂昌县人民政府妙高街道办事处 77.4 中

注：各项目评价结果详见附件1

（三）事前绩效评估

为优化财政资源配置，从源头上防控财政资源配置的低效无

效，提升行政决策的科学性，对拟新出台且需部门预算安排资金

的重大政策和项目（项目申报预算数 2000 万以上的），开展事

前绩效评估。2022 年部门预算中单位上报新项目中超过 2000 万

的项目1个，为遂昌县工业园区遂昌工业园区智慧园区监管平台

建设项目，现将评价结果公开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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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前绩效评估情况公示表

序号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得分 结论

1 遂昌工业园区 智慧园区监管平台建设项目 94 同意立项

（四）绩效运行监控

2021 年 9月，我们对所有财政资金安排的项目都开展绩效监

控，实现绩效监控的全覆盖，共监控项目 2488 个，涉及财政资

金477978 万元，其中红灯预警项目 38个（详见附件2）。

二、共性问题

（一）对绩效评价工作重视程度不足

部分单位对绩效评价工作理解、重视程度不足，未能按要求

进行绩效评价工作，部分项目绩效目标设定、评价指标体系设置

不够合理，实施监控和绩效自评工作完全流于形式，业务管理与

绩效管理脱节，弱化了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最基本的环节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编制不规范
大部分项目设立了明确的绩效目标并设置了对应的细化评价

指标，但也发现部分项目目标不明确，以致自评时无法准确判断

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。指标设置的权重分配上不合理,根据文件规定,

原则上产出、效益指标权重不低于 60%，并不代表就只有这个两个

指标，其他指标也应该设置。

（三）绩效自评报告质量不高
部分单位自评报告流于形式，编写内容空洞无物。一些项目

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变更、停工等重要事项，但在项目绩效自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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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中均无体现。部分项目在设置绩效评价指标时设定了满意度

指标，但项目自评时，未进行满意度调查而填写了满意度分值，

缺乏评价依据。应设置问卷，向受益对象或群众采集意见后汇总

评价。

其他个性问题将通过《绩效评价结果反馈表》反馈各相关单

位。

三、进一步工作要求

（一）完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。各单位应完善预算绩效管理

机制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细化量化绩效目标的编制，提高预算编制

的精准度；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加强绩效跟踪监控，项目完成后要

加强绩效评价，进一步完善以绩效为核心的预算管理机制，切实

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。

（二）提高绩效自评工作质量。单位自评以年度预算绩效目

标完成情况为主要内容，包括项目总体绩效目标、各项绩效指标

完成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。对未完成绩效目标或偏离绩效目标

较大的项目要分析并说明原因，研究提出改进措施。单位自评结

果主要通过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的形式反映，做到内容完整、权

重合理、数据真实、结果客观。

（三）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。本年绩效评价结果已作为

2022 年度预算编制的重要参考依据，对绩效自评结论为“差”、

抽评结论为“中”和“差”、绩效运行监控红灯预警的项目，在

下年安排预算时从严、从紧。各相关单位根据《绩效评价结果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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馈表》反馈的相关问题，于 12月 31日前将《绩效评价结果整改

报告书》（附件2）报送财政绩效管理中心。

附件1、《单位绩效抽评项目公示表》

附件2、《单位运行监控红灯项目表》

附件3、《绩效评价结果整改报告书》

遂昌县财政局

2021 年 12月 24日

抄送：县委办，县府办，县人大，县纪监委，县审计局。

遂昌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24日印发


